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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那天老陆来院里送锦旗的时候，穿了一身特
别显年轻的时尚衣服，我差点没认出他来。半年前还深陷维权泥潭、一脸
愁容的老陆，如今精神焕发，像变了一个人。

深陷维权之困，申请检察监督

“该跑的地方我都跑了，所有办法都试遍了，这个婚怎么就离不了？”
今年 1 月的一天，老陆来到我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向我们道出了自己的
烦心事。

2004 年，老陆经人介绍与小花 （化名） 相识，次年办理了结婚登记。
婚后，小花告诉老陆，自己在结婚登记时冒用了姐姐大花 （化名） 的部分
身份信息。2012 年，小花离开老陆，回到原籍贵州，从此再未归来。独自
将孩子拉扯大的老陆想结束这段“空壳婚姻”，但由于婚姻登记时小花冒用
了他人的姓名，老陆无法以小花为被告起诉离婚。2023 年 12 月，老陆想以
小花冒名登记为由向民政局申请撤销登记，但因无法证明冒名登记的事实
被民政局拒绝。老陆提起行政诉讼，又被法院告知婚姻登记行为超过了法
定起诉期限，已无法受理。

深受生活之苦、深陷维权之困的老陆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奔赴千里调查，找到关键证据

受理该案后，我们经研判认为，本案确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法院不
予受理并无不当，但是案件存在诉讼程序空转、当事人权利得不到救济的
情况。只有查清案件涉及的冒名顶替婚姻登记事实，通过依法监督化解行
政争议，才能真正为老陆解决燃眉之急。

20 年前的户籍管理并不规范，老陆提供的婚姻登记资料仅有寥寥几
页，户口簿是手写的，内容不完整，真伪也无法判断。本案时间、空间跨
度大，仅凭老陆个人难以收集证据，无疑需要检察机关更充分地行使调查
核实权。资料显示“大花”系户主老杨的长女，但在公安机关调取老杨同
户人员信息后发现，老杨的长女一栏竟然写的是小花，难道大花、小花是
同一个人吗？带着疑问，我们电话联系到小花，她拒绝谈及兄弟姐妹的情
况，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双重身份”。小花说自己同意与老陆离婚，但她也
不会到南京来，随后挂断电话，再也联系不上。

办案工作陷入僵局后，我们决定赶往贵州，把“大小花”的身份查个
水落石出。一路上，我们既抱有对揭开事实真相、帮助老陆解决问题的期
待，又不免担心调查工作是否能顺利进行。所幸，在当地检察院的大力协
助下，我们调取到了本案的关键证据。

通过查询户籍资料，我们发现，2006 年至 2009 年期间，大花与贵州一
男子在当地育有两儿一女，排除了其与老陆曾在南京共同生活的可能。为
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我们又与当地检察院、派出所工作人员找到大花的
父亲老杨。老杨说，大花是长女、小花是二女儿，但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
记时，误将小花登记为了长女。当我们拿出老陆婚姻登记资料中女方的照
片时，老杨一眼就认出上面的人是二女儿小花。

大花与老陆没有时空交集、婚姻登记时女方手机号与老杨手机通讯录内
保存的小花的号码相同，进一步说明与老陆结婚登记的女子实际就是小花。

至此，千里识“花”，终于有了收获。

督促撤销登记，解绑“离不掉的婚”

从贵州调查取证回来后，我们第一时间与老陆案涉婚姻登记地检察
院、民政局召开磋商会。会上，我们对前期取得的证据逐一展示，就民政
部门提出的疑问作出回应。随后，婚姻登记地检察院向民政部门制发了关
于撤销婚姻登记的检察建议。8 月 20 日，民政部门作出撤销陆某与大花婚姻
登记的决定。

此外，我们还发现与老陆登记结婚的“大花”的身份证号与大花真实
的身份证号有两位数不一致，这说明小花当初冒名登记结婚时所使用的户
籍信息实际上是伪造的。为注销已迁入老陆户口簿的伪造信息，我们又多
次与老陆户籍地公安机关沟通。不久，贵州当地的公安机关告诉我们，其
上级机关刚下发了一批通过照片比对得到的双重身份人员信息亟待核查，
小花正好就在名单内，相关伪造户籍已被发现。9 月 24 日，公安机关注销了
老陆户口簿中“大花”的虚假户籍信息。

虽然这起案件的调查核实工作一波三折，但我们始终没有因为困难而
放弃，最终，检察机关的工作获得了当事人的高度认可。对此案的办理，
让我深刻体会到，作为一名检察干警，要坚持为民情怀，聚焦人民群众的
急难愁盼，不断提高履职质效，如此才能做实做优让人民群众可感受、能
体验、得实惠的检察为民。

千里识“花”

□本报记者 丁艳红
通讯员 崔海港

某汽车租赁公司 （下称“租赁公
司”） 将挂靠在公司名下的一辆小轿
车租给他人使用，租车司机在驾驶中
因操作不慎，车辆坠入河中，3名乘车
人在事故中丧生。当地应急管理部门
依据安全生产法 （2014年第二次修正
版） 相关规定，对租赁公司作出罚款
50万元的行政处罚。租赁公司不服，
向 法 院 提 起 行 政 诉 讼 ， 经 过 法 院 一
审、二审、再审，均未获得支持，于
是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在检察机关的依法监督下，法院
近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当地应急管
理部门对租赁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

租赁人租车发生事故
租赁公司被判罚50万元

租赁公司的经营业务包括汽车租
赁、机电设备及汽车配件销售，刘某
将其非运营的一辆小轿车挂靠在租赁
公司进行租赁经营。2019年11月的一
天，史某驾驶从租赁公司租赁的刘某
的小轿车驶出道路坠入河中，造成3名
乘车人死亡及车辆损坏。经公安交管
部门认定，史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
任，3名乘车人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由当地应急管理部
门牵头，多部门组成事故调查组对本
次事故进行调查，并形成了事故调查
报告。调查报告认为，事故发生的直
接 原 因 是 史 某 未 按 操 作 规 范 安 全 驾
驶，实际操作能力不足，临危处置措
施不当；间接原因是租赁公司对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制定并
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未设立安全
生 产 管 理 机 构 ， 未 强 化 对 主 要 负 责
人 、 安 全 管 理 和 从 业 人 员 的 教 育 培
训，对公司车辆 （含挂靠车辆） 未有
效落实安全管理措施。同时，其他单
位和部门也应承担相应的间接责任。
某市政府批复事故调查报告，同意该
报 告 对 事 故 经 过 、 原 因 、 性 质 的 认
定。应急管理部门根据已获批复的事
故调查报告，依据安全生产法第109条
的规定，于2020年9月对租赁公司作出
处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租 赁 公 司 不 服 该 处 罚 决 定 ， 于
2021年1月向法院起诉，诉请法院判令
撤销该市应急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因道路交
通安全法未对事故单位的行政处罚作
出明确规定，对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
责任事故的调查及事故单位的行政处
罚应当适用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
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的规定进行
综合分析及判断。租赁公司存在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制定安
全生产管理制度、未设立安全生产管
理机构等问题，应急管理部门结合安
全生产法第109条“发生较大事故的，
处 五 十 万 元 以 上 一 百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的规定，对租赁公司作出行政处
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且应急管
理部门在作出决定前向租赁公司送达
了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 书 、 听 证 会 通 知 书 ， 程 序 合 法 。
2021年7月，法院作出行政判决，驳回
租赁公司的诉讼请求。

租赁公司不服，向某市中级法院
提起上诉。市中级法院认为，市政府
对事故调查报告作出了批复，上诉人
对该批复未提出异议。根据 《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第32条

第二款“有关机关应当按照人民政府
的批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权限和程序，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
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对负有事故责任
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处分”的规定，
应急管理部门按照案涉批复，履行了
相关程序，作出本案行政处罚决定，
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
正确。2021年11月，某市中级法院驳
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租赁公司仍不服，向贵州省高级
法院申请再审，2022年8月，该院驳回
其再审申请。

租赁公司申请监督
检察官准确厘清争议焦点

“公司虽然存在违反安全生产法的
行为，但并没有导致任何安全生产事
故的发生，这次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
在于史某操作不当，该案应认定为单
方交通肇事案件。”2023年3月，租赁
公司负责人向某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受理案件后，承办检察官调取了
行政机关处罚卷宗、法院审判卷宗，
对全案进行了审查。检察官经调查发
现，租赁公司在租车前对史某的驾驶
证、身份证等准驾资格进行了审查，
双方签订了 《汽车租赁合同》，在合同
中对租赁人安全使用车辆、交通事故
责任承担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发生事
故后，经司法鉴定，案涉车辆未被发
现存在转向、制动等故障。

检察官经分析认为，监督此案必
须要厘清三个关键问题：本案事故定
性为道路运输事故是否正确？行政处
罚认定的违法事实是否准确？适用安
全 生 产 法 第 109条 进 行 行 政 处 罚 是 否
正确？

针对事故定性问题，承办检察官
认为，租赁公司提供车辆租赁既没有
配备驾驶员，也不需要办理营运证和
运输许可证，又不提供运输服务，属
于非道路运输企业，将该起交通事故
认定为道路运输事故属于对事故性质
认定错误。

“行政处罚认定的违法事实也不准
确，应急管理部门在行政处罚决定书
中载明的违法事实包含未设置安全生
产管理机构、未有效落实安全管理措
施等。但根据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
租赁公司非道路运输企业，且从业人
员未超过100人，只需要配备专职或者
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即可，无须
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承办检察官
认为，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
性文件对汽车租赁公司如何管理出租
的汽车设置义务性规定，应急管理部
门在处罚依据中也未列明认定该公司
未有效落实安全管理措施的法律依据。

本案适用安全生产法第109条进行
行政处罚，还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应
急管理部门认为，租赁公司存在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不到位等问题，但该问
题 仅 是 违 反 安 全 生 产 法 第 94 条 的 规
定，且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驾驶人史某
超 速 行 驶 ， 未 按 照 操 作 规 范 安 全 驾
驶、文明驾驶，实际操作能力不足，
临危处置措施不当。因此，对于租赁
公司不能按照安全生产法第109条进行
行政处罚，只能按照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即“责令限
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
罚款”。

2023年8月，某市检察院就该案提
请贵州省检察院抗诉。

检察机关提出抗诉
法院改判撤销处罚

贵州省检察院检察官经审查后认
为，安全生产法第109条规定的目的是
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处罚，
真正起到促进生产经营单位加强安全
生产工作的作用。第三方原因、不可
抗力等因素引起的事故，生产经营单
位没有责任，就不应当依据本条规定
予以处罚。租赁公司对案涉事故的发
生不存在过错，其被作为道路运输企
业认定承担安全生产事故责任属于事
实认定错误，依据安全生产法第109条
对 公 司 进 行 处 罚 ， 属 于 适 用 法 律 错
误，该市检察院提请抗诉的理由充分。

同时，针对二审法院认定租赁公
司未对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提出异议
的问题，检察官经调查后认为，案涉
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作出后，相关行
政机关并未及时送达该公司，也未告
知其对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享有的权
利及义务，该公司客观上并不能就批
复提出异议。同时，没有相关法律法
规明确规定对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提
出异议是对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诉讼的
前置程序，该公司是否对事故调查报
告的批复提出异议，并不影响本案诉
讼。

今年5月，贵州省检察院向贵州省
高级法院提出抗诉。贵州省高级法院
作出行政裁定，指令某市中级法院再
审本案。

某市中级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
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法院经审理后认
为，检察机关所持原判适用法律错误
的抗诉意见成立，予以采纳。原判适
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撤销。如发现
租赁公司存在安全生产职责及安全教
育培训缺失情形，可由应急管理部门
另行处理。

近日，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
之前的行政判决，撤销应急管理部门
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租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3名乘客丧生，行政机关认为属于安全生产事故，对租赁公司
作出50万元的行政处罚。租赁公司以其不属于道路运输企业不应承担安全生产责任为由
诉至法院，未获支持后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租车出事故，租赁公司该不该罚

安全生产法第 109条规定“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
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
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据此
可以看出，适用该条规定首先应区
分事故责任。

就本案来看，租赁公司仅出租
汽车给驾驶人史某使用，史某具有
符合要求的准驾资质。公安交管部
门认定，发生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超
速驾驶，认定史某负此事故的全部
责任。退一步讲，即便租赁公司未
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属于案涉事
故的“间接原因”，应急管理部门作
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载明的违法事
实应为安全生产法第 94 条所规定的
内容，也不应按照该法第 109 条予
以处罚。此外，参照最高人民法院

相关司法解释，“未履行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义务不是发生交通事故直
接原因的，安监部门适用 《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第 37
条对相关运输企业实施行政处罚不
妥”的答复要旨，此案也不应适用
安全生产法第 109 条对租赁公司进
行处罚。

安全生产不仅对企业持续稳定
发展至关重要，而且事关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依法对安全生产事
故责任主体进行惩处是法治建设的
必然要求。作为执法机关，在作出
处罚时，应在分析原因、厘清责任
的基础上，依法作出相应的处罚决
定，而不能简单机械地把事故的发
生 与 企 业 安 全 生 产 责 任 事 故 画 等
号。

（贵州省检察院崔海港）

■检察官说法

厘清责任 责罚相当

姚雯/漫画


